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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108.6.27經 107-2學期第六次系所務會議核定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三、本所學生畢業前應修完實習時數

及學分： 

    本所修業辦法規定學生應在經國

內外教育主管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立

案或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學附設之

語言中心）或系所認證之實習單位，

以母語非華語者為對象，從事華語教

學實習至少七十二小時。 

三、本所學生畢業前應修完實習時數及

學分： 

    本所修業辦法規定學生應在經國

內外教育主管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立

案或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學附設之語

言中心），以母語非華語者為對象，從

事華語教學實習至少七十二小 

時。 

新增系所認證之實

習單位等字。 

四、本系所學生實習機會審核： 

（一）本系所學生應主動向系所提出

申請參加實習機會之甄選。實習學生

之甄選，依各實 

習案之條件規定，並參酌學業成績、

實習紀錄及參與本系所活動、培訓之

表現等為優 

先考慮。 

（二）本系所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

內或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開放自行擇

定實習案收件，學生應於實習日期開

始前提出申請，待系所校外實習輔導

委員會審核通過且手續完備後始得實

習。 

四、本系所學生實習機會審核： 

（一）本系所學生應主動向系所提出申

請參加實習機會之甄選。實習學生之甄

選，依各實 

習案之條件規定，並參酌學業成績、實

習紀錄及參與本系所活動、培訓之表現

等為優 

先考慮。 

（二）本系所學生自行擇定之實習單位

須於實習開始前一個月向系辦提出申

請，以利本系聯絡與協調。 

（三）實習甄選委員，由系主任（所長）

聘任之。 

1. 修改本點

（二）自行擇

定提出之時間

點與作業說

明。 

2. 刪除（三）。因

現行自行擇定

實習案由本系

校外實習輔導

委員會審核。 

七、實習輔導機制 

（一）學生至校外實習前，應參加由

系(所)或學生事務處聯合辦理之行前

說明會並簽訂實習切結書。 

（二）實習輔導教師應赴各實習機構

或以其他方式訪視學生，協調解決學

生實習困難、了解學生實習進度與成

效並填寫訪視紀錄送交各系所核備。

（三）海外實習不受前款拘束，得依

個案彈性辦理。 

（四）實習輔導教師應與實習機構密

切聯繫，善盡輔導職責。若有實習機

構不適切或學生不適應情事應輔導學

生轉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 

（五）校外訪視方式與規定以不牴觸

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之規定為

限。 

七、實習輔導機制 

（一）學生至校外實習前，應參加由系

(所)或學生事務處聯合辦理之行前說

明會並簽訂實習切結書。 

（二）實習輔導教師應赴各實習機構訪

視學生，協調解決學生實習困難、了解

學生實習進度與成效並填寫訪視紀錄

送交各系所核備。 

（三）海外實習不受前款拘束，得依個

案彈性辦理。 

（四）實習輔導教師應與實習機構密切

聯繫，善盡輔導職責。若有實習機構不

適切或學生不適應情事應輔導學生轉

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 

 

1. 新增本點

（二）實習輔

導教師訪視之

其他方式。 

2. 新增（五）。 

八、實習成績考核 

（一）學生須依各實習案規範格式撰

八、實習成績考核 

（一）學生須依各實習案規範格式撰寫

修改本點（三）限制

學生提出下一次申



寫實習報告，並依規定時程送交實習

機構主管與實習輔導教師評閱。未繳

交齊全者，不予認列學分或實習時數。 

（二）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與實習

輔導教師共同評核，評核標準與考核

內容依各實習案另訂之。 

（三）學生若有行為不當，損及校譽

者，提交本系所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依校規懲處，且下一學期不得再提出

申請。實習學生表現優良，為校增光

者，由指導老師提請敍 

獎。 

（四）實習期間請假均須依照實習機

構人事規定辦理，並於事後依實習機

構規定補足實習時數，違者不授與學

分或時數。 

實習報告，並依規定時程送交實習機構

主管與實習輔導教師評閱。未繳交齊全

者，不予認列學分或實習時數。 

（二）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與實習輔

導教師共同評核，評核標準與考核內容

依各實習案另訂之。 

（三）學生若有行為不當，損及校譽者，

提交本系所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依校

規懲處，且三個月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實習學生表現優良，為校增光者，由指

導老師提請敍 

獎。 

（四）實習期間請假均須依照實習機構

人事規定辦理，並於事後依實習機構規

定補足實習時數，違者不授與學分或時

數。 

請之時間點，以學期

期間計算之。 

十、實習護照： 

（一）本系所學生領取本系所實習專

用護照，應於實習計畫或活動結束時，

依表填寫實習紀錄及心得報告，每張

心得撰寫原則以 6 小時實習時數內容

為上限，並由實習機構發給實習證明

書或蓋章證明，回校之後再由指導老

師簽章認證，並按系網公告之期間內

送系所辦登錄。 

（二）實習護照歸還與收取時間以每

學期開學第一週與最後一週為原則，

詳細辦理日期以系網公告日期為準，

並由護照持有人自行繳交、領回。於

寒、暑假期間仍進行實習者，則寒、

暑假之實習時數計入下一學期登錄。

但有特殊情況者，可依個案特別處理。 

（三）應屆畢業生需於最後一學期四

月三十日之前完成七十二小時之實習

時數，並於五月中旬於系網公告收件

日期後繳至系所辦做最後結算之登

錄。 

（四）逾期登錄者，實習時數以百分

之捌拾計算。系所辦於三月印製實習

時數核對單供應屆畢業生核對，學生

如發現登錄錯誤，請於公告日期內更

正，逾期一概不予受理。 

十、實習護照： 

（一）本系所學生領取本系所實習專用

護照，應於實習計畫或活動結束時，依

表填寫實習紀錄及心得報告並由實習

機構發給實習證明書或蓋章證明，回校

之後再由班導或指導老師簽字認證，並

統一送系所辦登錄。當學期實習之時數

與心得認證，最遲於下學期開學第一週

交系所辦審核登錄，系所辦於建檔編號

後發還護照。（二） 各班班長應於每

學期開學第一週與最後一週，統一收取

實習護照至系所辦審核登錄。系所辦審

核登錄後發還各班。 

（三）應屆畢業生需於最後一學期四月

三十日之前完成七十二小時之實習時

數，並五月十五日由系所辦公室於系網

公告收件日期後繳至班長統一收取至

系所辦登錄。 

（四）逾期登錄者，實習時數以百分之

捌拾計算。系所辦於每學期登錄完畢後

印製實習時數核對單，學生如發現登錄

錯誤，請於公告日期內更正，逾期一概

不予受理。 

1. 新增本點

（一）實習心

得撰寫規則說

明與修改護照

繳交時程。 

2. 修改（二）實

習護照收還規

則與寒、暑假

期間時數的算

法。 

3. 修改（三）對

於應屆畢業生

進行畢業門檻

時數檢視的規

定。 

4. 修改（四）製

作應屆畢業生

時數核對單時

間點與文字。 

 


